技术规格书
1 总则
  本文件就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航煤储运系统改造工程的911#、912#内浮顶储罐（3000m3 ）和907#、908#内浮顶储罐（5000m3 ）共计4台自动均匀抽出装置，在设计、材料、制造、检验、测试、运输、验收和服务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达成如下技术要求。
 
2 遵循的标准、规范
2.1 其它未列出的与本产品有关的标准和规范，供货商有义务主动提供。
2.2  本文件指定的应遵循的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所列范围。
2 3. 应遵循的标准、规范如下：
SH/T3007-2017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
SH3046-1992 《石油化工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设计规范》
GB50341-2014《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GB 50128-2014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规》
HG/T20592-2009B《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
GB50235-2010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T 14525-2010《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
GB/3280-2015《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4237-2007《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3091-2015《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14976-2012《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8163-2018《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13401-2017《钢板制对焊管件技术规范》
GB/T12459-2017《钢制对焊无缝管件》
JB/T4711-2003 《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GB/T1220-2007 《不锈钢棒》
JB/T 4711-2003   《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SH3059-2001   《石油化工企业管道设计器材选用通则》
GB50236-2011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3501-2011    《石油化工有毒、可燃介质钢制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4879         《防锈包装》
GB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注：以上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按最新标准执行。
其它未列出与本产品有关的规范和标准，也是乙方应执行的内容。
3 总体要求
3.1供货商应提供满足有关标准规范和询购文件要求的全新产品。如果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标准规范发生矛盾，应按下列顺序执行。
（1）中国国家、地区的法律。
（2）询购文件及遵循的标准、规范。
（3）本技术要求
（4）供货商的产品标准、规格书和资料。
3.2 其他不能根据文件的优先顺序确定的矛盾，供货商应以书面形式提交给采购方，用于澄清和决定。
3.3 其它未列出的与所购物资相关的标准、规范，供货商有义务主动提供。所有标准、规范均应为采购期时的有效版本。如果所引用的标准之间不一致或本文件所列遵循的标准、规范与供货商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则按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3.4 如果供货商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文件的条文提出差异，则意味着提供的物资完全符合本文件要求。
3.5 本文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可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文件未尽事宜，由合同签约双方在合同谈判时协商确定。
3.6 业主方和设计方明确不采用有知识产权争议的技术，供货方承诺本次提供的技术不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如引发知识产权方面相关的法律纠纷，由供货方负全责，与业主方和设计方无关。
3.7 货商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商。
2、企业注册资金应不低于2000万元；
3、投标人须具有与本项目相符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4、近五年内在石油炼化企业具有不少于10台3000m3以上规格轻质油储罐可查询成功运行的自动均匀抽出装置有效业绩，需提供合同原件，出具使用单位运行一年以上良好使用证明文件。并提供商务合同及使用单位设备运行车间负责人的姓名、座机电话。
3.8 投标承诺
3.8.1供货商职责
（1）供货商应对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航煤储运系统改造工程所涉及到的4台自动均匀抽出装置的设计、材料采购、工件的制造、零部件的组装、图纸、资料的提供和检验以及在指定场所进行的试验负有完全责任。供货商还应对其配套产品的性能、总体装配质量、运输、现场指导安装调试负责。
（2）航煤储运系统改造工程所涉及到的4台自动均匀抽出装置以适合储罐人孔自由进入组件形式提供到买方现场，供货商应保证组装成一个完整的结构所需要的部件和数量。
（3）投标人必须提供自动均匀抽出装置的模拟水力学报告、CFD仿真计算、等比例模拟验证计算视频。
3.8.2 技术文件提交要求
a)供货商在技术文件中必须按照本文件中的要求提供相关技术资料或图纸。
	序号
	文件名称
	份数
	语言
	文件提交时间

	1
	浮力计算书
	2正2副
	中文
	技术协议附件

	2
	总装配图
	2正2副
	中文
	技术协议附件

	3
	竣工图
	2正2副
	中文
	随货物交付

	4
	材料质量证明书和检验合格证书
	2正2副
	中文
	随货物交付

	5
	产品质量证明书和检验合格证书
	2正2副
	中文
	随货物交付

	6
	安装说明书
	2正2副
	中文
	随货物交付

	7
	维护保养操作手册
	2正2副
	中文
	随货物交付

	8
	验收报告
	2正2副
	中文
	安装完毕，验收


 
b)中间资料在合同签定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数量为1份电子版(通过E-mail提供给建设方和设计方)。最终资料在中间资料审查回复后2周内提供，数量为3份纸版（提供给设计方）加1份电子版（通过E-mail提供给建设方和设计方）。
c)可编辑电子图纸为CAD2004版及office2003版，随机资料随机装箱一正三副（如果交工资料有特殊制作要求，资料不随机，单独邮寄交付）。
3.8.3 质量承诺
a本文件意在指明该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航煤储运系统改造工程所涉及到的4台自动均匀抽出装置采购的基本原则和最低要求，并不减轻供货商为其所提供的设计、制造、装配、检测、试验、性能和安全所负的全部责任；
b供货商应对提供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航煤储运系统改造工程所涉及到的4台自动均匀抽出装置的质量、可靠性、使用寿命、技术服务、相关责任等做出承诺；
c由业主或设计方签发的提议或建议，并不能免除供货商认可本文件的所有要求或履行承诺时的任何责任。

4 供货范围及界面
 4.1供货范围
	位号
	设备名称

	储罐规格(m)
	介质
	数量
台
	规格
	备注

	912#～913#
	3000m3航煤储罐自动均匀抽出装置
	Φ17×15.85
	航煤油
	2
	ZD-F/DN300-T3000
	

	907#～908#
	5000m3航煤储罐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
	Φ21×16.58
	航煤油
	2
	ZD-F/DN300-T5000
	


4.2 每台自动均匀抽出装置包含以下部件及资料：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浮动机构（包括底部和顶部连接座）
	1套
	

	2
	浮筒（2个）
	1套
	

	3
	弹簧支座
	1套
	包括金属软管

	4
	枢轴机构
	1套
	（包括法兰及紧固件）

	5
	集合管道
	1套
	

	6
	导向钢丝绳组（包括底部和顶部连接座）
	1套
	

	7
	法兰组件
	1套
	HG/T20592－2009B


4.2 主要设备和附件供货商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材质
	原材料生产厂家

	1
	不锈钢钢板
	
	304
	

	2
	不锈钢钢管
	
	304
	

	3
	金属软管
	
	304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技术资料
	序
号
	位号
	介质名称
	储罐
位号
	数量
（台）
	操作
压力
MPa（g）
	型号、规格
介质性质
	备注

	1
	F-101  F-102
F-103
F-104
	航煤
	911#储罐、
912#储罐、
907#储罐、
908#储罐、
	4
	常压
	密度：800kg/m3  
粘度：3.996MPa·s
温度：常温
立式内浮顶罐
911#储罐、912#储罐、
Φ17000×15850mm
907#储罐、908#储罐
Φ21000×16580 mm
	


5.1.2 根据储罐的具体参数，输送泵流量，油品物理性质、抽出管规格等，运用计算流体数值仿真（CFD）技术来模拟“静态自动调和装置”的带孔浮动抽出管内流动状态，通过流体力学模拟软件FLUENT来计算机调整各种密度组分的浮力差及流动阻力大小，运用等流量原理来控制各种密度油品的流速来建立各处流动阻力大小，使得带孔浮动抽了油管出口处的各种油品流动阻力趋于一致，按照约定比例抽取不同密度得油品，确保各层油品抽出量的比例与储罐内部储存油品量的比例达到一致，达到均匀抽出储罐内部储存的各种密度油品措施，即自动调和抽出油品的目的。同时保证油品密度误差小于等于1%。
5.1.3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抽出管只能在垂直面垂直运动，确保不能摇摆。底部抽出管与罐壁采用内部为金属软管的枢轴式静密封连接，上部抽出管与下部抽出管采用防位移动密封连接。
5.1.4 整个抽出系统严禁泄露，以防带水和储罐罐底杂质，要求介质在各个层面吸进流量相等，整体流量保证为抽出流量的1.2-1.5倍。保证储罐外输油泵的流量，介质均匀无水和杂质。
5.1.5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在工作状态下，要求浮力矩略大于自身浮力。并对浮盘不产生任何影响。
5.1.6 浮动抽油带孔钢管的顶部应在密闭浮盘底部不产生应力，不得对浮盘加装导轨，并采取防火花措施、防静电措施。
5.1.7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与罐壁法兰连接，工作时对罐壁不产生应力，采用罐底生根。
5.1.8 枢轴装置内金属软管在0-60度内运动，枢轴的疲劳强度及使用年限不低于罐体的使用年限。任何状态下无卡死现象。
5.1.9 保证设备与储罐现有内部附件如：支腿、加热器、量油导管等不发生冲突。
5.1.10 浮子的制作两端为封头，中间部分为钢板卷制，焊接过程中留气孔一处，充压后封死，正压力0.3Mpa的气密试验，整体以在水内无气泡检验为准。
5.1.11 自动操作，不需要人工配合
5.1.12 本产品具有安全、环保特性，符合企业QHSE全面管理要求。
5.1.13 产品由卖方委派技术人员至现场负责指导安装及调试工作，并对其安装质量负责。
5.1.14 生产厂商应具备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
5.1.15为了保证油品平均密度误差小于1%，确认供货商对本项目所实施的精确计算，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自动均匀抽出装置计算流体力学仿真（CFD）几何模型、浮动出油管局部几何模型、浮动出油管内外速度和压力分布动态图、各吸油孔局部阻力动态分布图以及不同时间点各孔吸油质量流率（积分率分布）等相关内容。同时提供计算孔径后所做的与本项目油品性质相近的等比例小型试验装置验证计算准确性的验证过程视频。
6 产品设计、制造、检验与验收等要求
6.1设计及选用要求
6.1.1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的设计应符合卖方企业有关标准规定。
6.1.2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的选用应符合 SH3059-2001 《石油化工企业管道设计器材选用通则》。
6.2 制造要求
6.2.1 自动均匀抽出装置的制造除了应严格按照卖方施工图纸和技术要求内容执行外，还应该按照相关标准、规程、规范的要求、工程设计方的终版设计文件的要求、卖方质量管理规定，进行质量控制。
6.2.2 枢轴机构制造精度等级不低于7级；不得强力组装；自由升降时不得存在卡死现象。
6.2.3 浮力组件以及管道必须采用氩弧焊接。
6.2.4 组装时，不得与储罐内部其他附件发生冲突。
6.3 检验
6.3.1 金属构件及组件的检验按照图样文件或NB/T 47014-2011《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和NB/T 47013.1～47013.13-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进行检查，焊缝不允许有夹渣、气孔、咬边、未焊透等缺陷。
6.3.2  且导向钢丝绳应拉紧不得存在松动问题。
6.3.3  产品现场施工后，其检验按照GB50236-2011《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和SH3501-2011《石油化工有毒、可燃介质钢制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有关内容执行。
6.4 验收
6.4.1 工厂验收
具备工厂验收的要求条件时，提前48小时书面通知业主组织进行工厂验收。若业主不进行工厂验收，由设计方给供货方发书面工作联系函。验收需要遵行的标准规范。
6.4.2 到货验收
本产品到达业主指定的现场后，由电子商务组织监理公司、安装单位和供货方进行现场验收。 验收标准依据本协议的要求。
6.4.3 中间验收
 本产品在开工过程中不进行中间验收。
6.4.4 最终验收
 在试水结束后，由业主组织最终验收。验收标准按本协议要求。
7 铭牌与标志
7.1 在储罐外部罐壁安装铭牌。
7.2 铭牌的内容、尺寸、材质及安装位置按第2条遵循的标准、规范中的相关标准执行。
8 包装和运输
8.1  油漆、标志、包装和运输
8.1.1  油漆
a)除机加工表面外，所有外表面应全部涂以底漆和面漆，机加工表面应涂防锈剂。油漆的类型和颜色按制造厂标准执行；
b)设备的内部应喷涂或用防锈剂清洗；
c)涂漆标准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技术规范》  SH/T3022-2011  
《石油化工设备管道钢结构表面色和标志规定》  SH/T 3043-2014
8.1.2  标志
a)所有可拆卸的部件应配对作好标记；
b)所有分散运输的部件和材料应带上适当的标牌或作上标记说明其所属的位号和编号。
8.1.3  包装和运输
a)卖方应按设备及其辅机将在现场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储存至少6个月考虑，对所有部件进行清洁、防锈和妥善的保护处理；
b)所有带法兰的开口应用牢固的金属制品封堵，所有螺纹孔应用塞子封堵，所有设备和材料都应妥善包装，可靠固定，以防运输过程中损坏；
c)设备一般应整体装配好运输；
d)包装箱的外部至少标有：项目名称、业主名称、货物名称、到货地点、合同定单号等。
8.1.4 运输方式：汽运，直接运到需方施工现场。
9.1  检验、安装、调试及验收
9.1.1  产品出厂前检验：浮力组件应做气密试验，不得存在泄漏。
9.1.2  卖方在各组件安装期间，必须按买方要求按时派符合要求的技术人员到现场，负责现场安装技术指导，安装完毕后，买卖双方及施工方一同按标准组织验收，卖方最终需确保设备调试正常。
9.1.3  卖方技术人员进厂进行安装主指导时，应提前2天到达买方所在地，并接受入厂安全教育，办理入厂证等手续。
9.1.4  卖方技术人员在现场技术服务期间，应遵守买方相关安全管理规定。
9.1.5  设备投入使用后，抽出的油品平均密度与油品实际平均密度差值小于1%。且需要至少进行5组分析数据，按国家标准分析方法所规定的允许误差，评价设备是否符合本技术协议相关后，买方出具产品使用合格报告。
10 技术服务及售后服务
10.1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10.1.1  不能满足现场安装和使用要求，若确属产品质量问题，甲方要求退货时，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若有零部件不合格的问题，乙方应无偿提供合格产品更换，并不得影响甲方正常使用，否则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10.1.2  如果在安装、检修、使用中，出现质量问题且无法满足使用要求，乙方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24小时内派工作人员到甲方现场处理问题，免费维修或更换配件，保证正常使用。
10.1.3  在质保期内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应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对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并扣除其相应的质保金。
10.1.4  若确属产品质量问题，甲方退货后，乙方自派人拆回设备。
10.1 5  卖方负责现场指导安装、调试，现场操作培训；
10.1.6  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卖方在接到用户的通知后12小时内给予答复，如果现场需要卖方的服务人员赴现场提供服务，卖方应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紧急情况下4小时内到达现场。卖方应提供开车及操作培训服务。
11 询购文件

